
 

 

 

 

 

 

 

闽院教〔2017〕16 号 

 

 

闽江学院关于印发 

《闽江学院听课制度》的通知 

 

各处（部、室）各系（院）、各单位： 

现将《闽江学院听课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相关人员遵照

执行。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闽江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7 日 

 

 



闽江学院听课制度 

为进一步加强对教学工作的检查和指导，及时发现和解决教

学中存在的问题，提高教师教学水平，促进教风建设，保证教学

质量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听课人员 

（一）学校党政领导。 

（二）校有关职能部门（人事处、学工部、团委、研究生工

作办公室）的副处级以上干部及教务处科级以上干部。 

（三）各系（院）党政领导，教研室（系）正、副主任，教

学秘书。 

（四）专任教师。 

二、听课课程 

（一）校级领导听课课程可以在本人联系的教学单位，也可

以在全校范围内自行选定。 

（二）有关职能部门的处级干部和教务处科级以上干部听课

课程在全校范围内自行选定。 

（三）系（院）管理人员的听课课程原则上为本单位任课教

师的课程，具体由各系（院）自行安排。 

（四）专任教师听课课程自行选定，鼓励专任教师听校级观

摩课程和名师课程。 

三、听课基本要求 

（一）学校党政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学时；其中分管教

学和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学时。学校领导

听课旨在深入教学第一线，了解课堂教学情况，倾听师生对教学

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及时解决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。 



（二）有关职能部门处级干部和教务处科级以上干部每学期

听课不少于 6学时。 

职能部门干部听课旨在了解课堂教学实际情况和师生对教

学的有关反映，增强服务意识，改进教学管理方式，提高管理水

平。 

（三）系（院）党政领导，教研室（系）正、副主任，教学

秘书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 学时。 

系（院）领导、教研室（系）正、副主任，教学秘书听课旨

在了解本单位教学实际状况，发现并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

题，指导教师更好地开展课堂教学，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。 

专任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学时，其中助教每学期听课不

少于 8学时。 

教师之间相互听课旨在交流教学方法，改善教学效果，提高

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。 

（五）各级各类人员应完成听课任务，听课评议要实事求是，

公正合理，不得弄虚作假。 

四、听课信息反馈与处理 

（一）听课人员每次听课都要填写《闽江学院听课评价表》，

写出评价建议。校领导、有关职能部门处级干部及教务处科级以

上干部听课评价表交教务处教学质量管理科，评价意见和建议由

教务处汇总后反馈给有关系（院）。系（院）人员听课评价表交

所在系（院）归档，评价意见和建议由教学秘书汇总后及时向分

管教学领导汇报，由系（院）进行反馈。 

（二）若教师听外系（院）教师的课程，其填写的《闽江学

院听课评价表》需及时交所在系（院）归档，再由教学秘书将此



表复印一份转至被听课教师所在单位。评价意见和建议由被听课

教师所在单位进行反馈。 

（三）各系（院）应如实对本单位完成听课任务情况进行统

计，并妥善保存各种原始听课材料备查。 

（四）听课评价按百分制计分，按下表分值分布划分为优秀、

良好、中等、合格、不合格五个等级。 

评议结果（Y） 评价等级 

Y≥90 优秀 

80≤Y＜90 良好 

70≤Y＜80 中等 

60≤Y＜70 合格 

Y＜60 不合格 

（五）《闽江学院听课评价表》见附件，电子版可在教务处

网站下载中心下载。 

（六）教务处加强听课制度的执行管理，按学期进行听课统

计。 

五、本制度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原《闽江学院关于干部教师听课的规定（修订）（闽院教〔2011〕

41 号）废止。 

 

附件：闽江学院听课评价表 



附件 

闽 江 学 院 听 课 评 价 表 
（20     ——20     学年第     学期） 

任课教师  所在单位  听课人员  

上课班级  上课地点  

听课时间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星期        第       节 

听课评价 

项目 序号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合格 不合格 备注 

教学
态度 

1 仪表端庄、精神饱满      
请确定各评价内容的等

级，在所定等级下对应

打√，其中： 

优（9—10 分）； 

良（8—8.9 分）； 

中（7—7.9 分）； 

合格（6—6.9 分）； 

不合格（6分以下）。 

2 备课充分、教风严谨      

教学
内容 

3 内容充实、重点突出      

4 结合科研、联系实际      

5 条理清楚、难易适中      

教学
方法 

6 语言流畅、节奏适当      

7 教学媒体、使用得当      

8 启发引导、深入浅出      

教学
效果 

9 气氛活跃、积极参与      

10 总体评价，效果良好      

听课内容 意见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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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江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7 日印发 


